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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支持常州市新能源产科教联盟

公共服务平台建设的若干政策（试行）

为助力常州市新能源之都建设，市科教城牵头组建新能源之

都产科教联盟（以下简称联盟），联盟涵盖高校院所、商会协会、

技术经理人三个联盟，同步建设常州市新能源产科教联盟公共服

务平台（以下简称平台）。为充分调动各联盟成员单位的积极性

和创造性，推动创新要素向新能源产业集聚，促进科技成果转化

和产业化，特制定本政策。

一、支持技术经理人事务所服务新能源产业发展

支持联盟成员单位技术经理人事务所积极服务新能源产业

发展。对促成技术合同实际成交额达到 100万的事务所，奖励 1

万元；实际成交额每增加 100万，奖励金额增加 1万，奖励金额

最高不超过 10万元（具体见附表）。

二、支持企业技术需求信息搜集

支持联盟单位技术经理人及时向平台报送常州企业技术需

求信息，经平台对信息有效性审核后，对于报价 10万元及以上

的技术需求给予 500元/条的信息搜集补贴；对于报价 3 万元以

上、10万元以下技术需求给予 200元/条的信息搜集补贴；需求

解决并达成交易后，分别再给予 500元、300元/条的补贴。单个

技术经理人给予补贴不超过 3万元/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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两个以上的技术经理人分别报送同样的技术需求的，补贴给

予最先报送的技术经理人。

三、支持技术成果供给信息报送

支持联盟高校院所等单位及时报送技术成果信息。相关信息，

经平台对信息有效性审核后，分别按照技术成果信息 200元/条

的标准奖励给信息报送人员，累计奖励不超过 1万元/年/人。

四、支持联盟商会协会服务新能源产业

支持联盟商会协会开展新能源领域高校院所、技术经理人事

务所与企业对接洽谈。活动经事先报平台核准备案后，给予活动

支出经费总额不超过 50%的补助，单个活动不超过 2万元，单个

商会协会原则上每年补助不超过 10万元。对于商会、协会搜集

的企业需求，按照本政策第二条给予奖励。

每年按照挖掘的有效需求、提交的有效成果、促成技术合同

实际成交额、达成交易数量等工作实绩，进行综合评比，对工作

成绩突出的高校院所、商会协会、技术经理人事务所及技术经理

人进行表彰奖励。

本政策奖励奖补政策相关的活动按要求应在平台上完成，可

定期或按照年度集中申报。申报奖补对应的技术合同及成交额均

应获得江苏省技术产权交易市场的技术合同认定。

本政策的高校院所、技术经理人事务所、商会协会是指新能

源之都产科教联盟高校院所、商会协会、技术经理人联盟成员。

本政策的技术经理人事务所应为经江苏省技术产权交易市场认



— 4 —

定的江苏省技术经理人事务所，或符合技术经理人事务所条件的

高校院所建立的技术转化和转移机构。

联盟单位及个人对所提交需求、成果、技术合同及有关证明

材料的真实性、合法性、有效性负责。在合同和交易中，关联交

易不得申报。如有违规失信行为的，按《常州市科技计划项目信

用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常科发〔2020〕97 号）的有关规定处

理。

本政策由常州市科教城管理委员会负责解释，自发布之日起

施行，试行期 2年。

附件：技术经理人事务所促成技术合同实际成交额奖励明细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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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技术经理人事务所促成技术合同实际成交额

奖励明细表

序号 促成技术合同实际成交额 奖励金额

1 100-200万元 1万元

2 200-300万元 2万元

3 300-400万元 3万元

4 400-500万元 4万元

5 500-600万元 5万元

6 600-700万元 6万元

7 700-800万元 7万元

8 800-900万元 8万元

9 900-1000万元 9万元

10 1000万元以上 10万元

注：数值区间默认包括下限不包括上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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